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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此件为准

白府发〔2021〕12 号

白玉县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白玉县乡镇（街道）法定行政权力

事项》《白玉县首批赋予乡镇（街道）
县级行政权力事项》《白玉县乡镇

（街道）权责清单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级机关各部门，省州属行政企事业单位，

各寺庙管理委员会：

《白玉县乡镇（街道）法定行政权力事项》《白玉县首批赋

予乡镇（街道）县级行政权力事项》《白玉县乡镇（街道）权责

清单》已经十四届白玉县人民政府第 42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。

一要加强业务指导。县级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各乡（镇）的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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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指导和培训，将下放事项的审批条件、运行程序等与各乡（镇）

搞好对接。各乡镇权责清单要纳入四川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公

布、管理和运行；县级权责清单管理机构可根据上级有关要求，

按法定程序对乡镇权责清单依法进行动态调整，严禁擅自增减权

力和责任事项。

二要完善相关机制。县级各部门、各乡（镇）要不断完善乡

镇行政权力运行、保障和监督机制，梳理公布行政权力运行流程、

基本要素和办事指南，明晰县乡权责关系、职责分工；对需要提

交研究解决的重大事项，可收集上报县人民政府研究解决。

二要强化监督管理。县级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下放事项的监督

管理，防止监管缺位；各乡（镇）要按照管理权限切实做好承接

工作，主动与县级有关部门对接，并针对下放的权限，制定相关

承接方案和规范管理措施，确保承接到位。

附件：1.《白玉县乡镇（街道）法定行政权力事项》

2.《白玉县首批赋予乡镇（街道）县级行政权力事项》

3.《白玉县乡镇（街道）权责清单》

白玉县人民政府

2021 年 9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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